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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就業作業要點第四點、第

六點修正案 

四、 青年應檢附下列文件，申請參加本要點： 

(一) 本要點登記暨權益說明書文件正本。 

(二) 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三) 切結書正本。 

(四) 符合第六點第一項第五款申請者，需檢附弱勢青年相關證明文

件影本(如低、中低收入證明或學貸繳款證明等)。 

登記暨權益說明書文件有效期間為一百八十日，失業青年未於該文件

有效期間內就業者，原要點文件失其效力。但同時參與勞動部職場學

習及再適應計畫或其他具公法救助關係之計畫者，得依其參與計畫期

間展延本要點登記暨權益說明書文件有效期間。 

六、 符合第三點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就業獎勵金： 

(一)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一個月，且勞保投保薪資級距須達

基本工資，得申請就業獎勵金新臺幣五千元整，但其實際就業

地點位於和平區者，獎勵金額為新臺幣六千元整。 

(二)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三個月，且勞保投保薪資級距須達

基本工資，得申請就業獎勵金新臺幣八千元整，但其實際就業

地點位於和平區者，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九千元整。 

(三) 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六個月，且勞保投保薪資級距須達

基本工資，得申請就業獎勵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整，但其實際

就業地點位於和平區者，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一萬三千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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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同時參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青年職得好評計畫結束後，連續

就業滿六個月，以接續申請本點第一項第三款就業獎勵金為限。 

(五) 弱勢青年符合本點第一項第一款者，得於申請該款獎勵金時另

申請弱勢青年就業獎勵金三千元，又符合本點第一項第二款、

第三款者，得於申請該款獎勵金時再分別申請弱勢青年就業獎

勵金各五千元。 

(六) 為減緩美國加徵關稅對本市影響，協助青年於本市穩定就業，

自一一四年九月一日(含)起至「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

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」施行期間，符合第三點並符合本點第

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者，再加碼發給就業獎勵金各一千元，又

符合本點第一項第三款者，再加碼發給就業獎勵金三千元。 

前項就業期間之計算自到職投保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，一個月以三

十日計算。 

青年於請領獎勵期間須設籍本市。 

已請領本點第一項第三款就業獎勵金者，不得再以其他理由申請本要

點就業獎勵金。 

青年於推介上工加保後，應於三日內主動回復勞保加保日期及加保公

司資訊予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台，以利系統錄案起算就業期間。 


